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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構建澳門和諧社會的若干問題
──從基本法的視角談社會和諧

駱偉建*

依法治澳是中央政府、特區政府和澳門居民的共同意願。依法首

先是依基本法，因為基本法是澳門特別行政區最重要和最主要的法

律。當今，特區政府提出要建立和諧社會，自然離不開基本法。那

麼，基本法在建立和諧社會中的角色是甚麼呢？它能發揮的作用有哪

些呢？是值得我們思考的。借《澳門基本法》頒佈13周年之際，從基本

法的視角，談一點看法。本文只是希望經過探討，為解決問題確立所

需的觀念，尋找一個途徑，而不是一個具體的解決方案。

一、澳門在構建和諧

社會中必須面對和處理的幾個關係

一個社會由於存在各種不同階層的人群，各種各樣的社團，不同

性質的公共機構，以及政治、經濟、文化等制度，構成了錯綜複雜的

關係。所以，社會要和諧，就要處理協調好各種關係。當社會中的某

一種重要的關係出現衝突和紛爭，和諧就會被破壞。正如人的身體，

某一個重要器官出現問題，身體失去平衡，人就要生病。

雖然，基本法不是包羅萬象的法律，在制定基本法時，也沒有明

確提出和諧社會的口號。但是，不等於基本法與此無關。相反，基本

法調整的社會關係，確確實實是構建澳門和諧社會時，萬萬不能忽視

的那些最重要和最主要的一些社會關係。根據本人對基本法的認識和

理解，主要有三方面的關係。

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

* 澳門大學法學院教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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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中央與特區的關係

中央與特區的關係是影響澳門社會和諧的極其重要的外部因素。

在制定基本法時，引起大家的高度重視，原因十分簡單。中央與特區

關係處理不當，例如互不信任，中央不支持特區，特區與中央搞對

抗，事事衝突，時時磨擦，勢必施政不暢，社會動盪。那麼，實行“一

國兩制”所要達到的兩個基本目標，即國家統一，特區穩定發展就不可

能實現。因此，基本法對處理中央與特區的關係給予了高度重視，明

確界定了雙方關係的性質，以及雙方的權力與責任，確立了處理雙方

關係的規範準則，以避免權責不清，引起矛盾。

雖然，基本法對中央與特區的關係作出了規範。但是，基本法在

實施過程中，要順利處理這一關係並非易事，不時會出現新的問題。

這絕對不是無中生有。觀察近幾年來的情況，確有引發思考的問題，

最主要的計有，中央在一國原則下行使權力的時候，一方面，特區和

居民如何對待和處理中央的參與權，參與的範圍，參與的渠道和參與

的方法，而另一方面，中央在制定政策時，又如何考慮特區的實際情

況及居民的具體想法呢？同樣，特區在行使自治權時，一方面，作為

國家的一個地區和地方政府，在國家建設中如何定位，扮演甚麼角

色，發揮甚麼功能，而另一方面，又如何與內地合作，共同發展呢？

在上述關係的發展中，至少在鄰近地區存在一種不健康的傾向，可以

發現一個現象，在一部分人的思想中，對中央的參與抱有懷疑、抵觸

的情緒，對特區在國家中的角色，熱衷於政治作用，所謂民主示範，

抱怨中央不聽民意，挑起了中央與特區部分市民之間的緊張關係，影

響了雙方的和諧。對此，我們是否應引以為鑒呢？

目前，要建立中央與特區的和諧關係，就要解決好三個方面的問

題。

第一，確立互相信任的關係。長久、穩定的信任不可能是單方面

的，必須是互相的。中央信任特區和市民，授予特區高度自治，“港人

治港”，“澳人治澳”，但一些人卻不信任中央，就連基本法明確規定的

特區法律義務，例如自行立法維護國家安全，保障國家統一的規定都

不想履行，甚至反對。按照他們的邏輯，中央政府並不是按他們認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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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價值觀念和程序產生出來的，中央政府不具備他們認同的合法性，

維護國家安全，就是維護他們不認同的政府，接受中央的領導，就是

屈服專制，豈不違背他們的價值觀了嗎？對他們而言，只有國家接受

他們的價值觀，改變制度，他們才有可能執政。這種違背“一國兩制”

的對抗思維，破壞了互相信任的基礎。怎麼能使中央放心把執政權交

給他們？相信他們會真正維護國家的統一？會接受中央政府的領導？

當然不可能。因此，在言論和行動上，應該多做有利於增進互相信任

的事，才是解決一切問題的正途。

第二，中央要積極支援和配合特區施政。“一國兩制”的優勢，就

是有一個統一的國家，它既是支援特區施政的後盾，也是特區發展的

後方。中央政府要贏得特區和市民的信任，就要真正讓特區和市民感

覺到國家對他們的關懷，當他們遇有困難需要幫助時，就應該協助，

當他們需要與內地合作時，就要適當的兼顧和照顧。這方面還有很多

事可以做。事實已經充分證明，當中央與特區建立了更緊密經貿關係

時，贏得了特區和市民的普遍贊同，改變了曾經在歷史上存在的，對

內地經濟發展有偏見的看法，體會到了“一國”在經濟上的好處。只要

中央堅持不懈地努力，“一國”的優勢和好處，一定會給特區居民帶來

真正實惠。

第三，特區要與中央同心同德，不能離心離德。過去經常說，港

澳的回歸，不僅是法律上、事實上中央恢復行使主權，更重要的是港

澳居民的人心回歸。特區政府成立以來，中央政府以事實證明，誠心

誠意地執行“一國兩制”，絲毫沒有因為“一國”了，而從特區獲取財

政、稅收等方面的利益。客觀公正地說，中央政府沒有運用權力為內

地謀取利益。相反，為特區發展帶來了好處。中央政府維護國家的統

一，目的不是要從特區拿甚麼利益。鄧小平先生早就說過，如果中國

把四個現代化建設能否實現放在香港是否繁榮上，那麼這個決策本身

是不正確的1。所以，中央最需要特區和居民與國家同心同德，共同建

設和發展國家。只有特區居民與國家同心同德，才談得上互惠互利地

發展。離心離德，危及國家統一，也妨礙國家發展。同心同德是基

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–

1. 鄧小平：《論一國兩制》，三聯書店（香港）有限公司出版，第 3 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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礎，共同繁榮結碩果。特區政府應該配合中央政府，多做人心回歸的

工作，尤其是青少年，增強他們的中華民族自尊心，愛國心，提升國

家認同水平，持之以恆，必有實效。作為澳門居民中的中國公民，應

該為擁有愛國之心而自豪，公民有一顆愛國心是正常的，正像一個正

常的人有一顆仁愛的心一樣。心心相印是建立互相信任的基礎。

（二）特區內部行政與立法的和諧關係

和諧社會的標誌之一，就是社會政治是否和諧，而和諧的政治是

社會穩定的基礎，基本法對此給予高度重視。

基本法設計特區政治體制的原則之一，就是要建立一個穩定的政

治制度。為達此目標，確立了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的體制，

既賦予行政長官和行政機關充分的職權，也給了立法機關必要的監督

職能。

行政與立法在現實政治體制運作過程中，如何處理相互之間的關

係呢？處在這一關係中的各方有不同的感受，社會上也存在不同的看

法。當政府推行政策，受制過多，感覺到的是缺乏管治的威信，市民

會責怪政府無能。當立法機關監督無結果，感覺會是配角，市民也會

嘲笑橡皮圖章。所以，拉近各方的看法，解決實際的問題，需要多方

面 手。

第一，擺正行政和立法兩者的位置。特區的行政與立法的關係，

是在行政主導框架下的關係，不能離開行政主導這個前提，也不能否

定行政主導的地位。如果試圖用立法主導來取代行政主導，將立法對

行政的制衡與監督，演變成爭取誰主導的問題，偏離正常的關係，不

可避免會破壞行政與立法之間的和諧關係。當然，行政機關也不能因

為有主導地位，就排斥立法監督。所以，尊重各自的職權，對處理兩

者的關係至關重要。政府必須對立法負責的事項，就不能避開或繞開

立法會，不屬於立法會監督的事項，立法就不要包攬或干預行政。行

政和立法的越位越權是產生兩者矛盾的根源，所以，在磨合的過程

中，應該逐步地明確劃分界限。雖然基本法有原則性的規定，但在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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踐中還是有需要釐清一些關係，例如，制定法律與制定行政法規的範

圍，以及政府法案與議員法案的範圍等。

第二，明確界定行政與立法之間的兩重關係。行政與立法不僅是

互相監督的關係，也是互相合作的關係，兩者之間不能偏廢。定位不

準，差之千里。監督是一個方面，合作是另一個方面。行政與立法關

係不是一面，而是兩面。用兩面的觀點處理行政與立法關係，才是科

學的方法。千萬不能只要一個，不要另一個，或者只強調一個方面，

忽視另一個方面。政府不能為堅持而堅持，立法會也不能為反對而反

對。政府要自覺地接受監督，爭取立法的合作，立法要理性地監督，

加強對行政的合作。既有監督又有合作，才是正常的關係。它應該貫

串於政府制定政策，由立法機關用法律形式規範，然後再由政府執

行，立法對政府的政策和工作監督的整個過程。

第三，政府面對立法監督，應該表現出主動和誠意，不應該是被

動和應付。主動就是將政府的重大政策，事關特區整體利益，居民普

遍關心的事項，與立法會溝通，讓立法會參與其中，共同推動施政，

而不是消極應對。誠意就是向立法會推薦、解釋政策，答覆質詢，不

是走過場，言之有物，言之有理，消除立法會的疑慮，增進理解，不

是增加抱怨。立法會在行使監督職能時，應該表現出合作和善意，不

是對抗和刁難。合作是表示監督的出發點和歸宿是幫助政府出謀劃

策，糾正政策或工作中存在的問題，改善施政，雙方是為一個共同的

目標。善意的精神是與政府為善，不是為難政府，吹毛求疵，在全面

考慮政府的主觀願望，客觀工作的情況下，實事求是地批評、指出政

府的不足。總之，最終達到政府改進施政，立法會也認同政府施政的

圓滿結果。

（三）特區政府與居民的和諧關係（包括特區各階層的和

諧關係）

對於政府與居民之間的關係，一個是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者，一

個是社會公共事務的參與者和被管理者，形成了權力與權利的關係。

政府在運用權力的時候，必須尊重和維護居民的權利，居民在行使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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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的時候，也必須履行服從政府的義務。兩者如果對立和衝突，政府

管制失序，居民反抗加劇，則社會無安寧，基本法在居民的基本權利

和義務的規定中體現了上述精神。

在政府與居民的關係中，就現實情況而言，關注的焦點主要集中

在效率和公正兩個方面。一方面是政府如何有效管理，提供高質素的

服務，為居民安居樂業創造良好的環境。另一方面是政府如何維護社

會的公平公正，提供平等的機會，合理的分配資源和利益，讓居民對

社會有歸屬感。當然在這一方面，包含了要求平衡社會不同界別，不

同階層之間的利益。

為了要實現效率與公正，政府要注意如下三點：

第一，政府必須依法施政。有效管理，高效服務，應該是在合乎

法律條件下實現。有效管理不意味可以不擇手段，不講程序，或者侵

犯居民權利，濫用權力。只有在合法的情況下，才能贏得居民的支持

和服從。高效服務，也不是任意地遷就居民的每一項要求，放棄政府

的責任，必須在合法合理情況下解決居民的需求。

第二，政府應該吸引居民參與社會的管理。從政策的制定到政策

的執行，最後對政策結果的評價，均應在居民參與、監督、理解和支

持下進行，使政府的想法與居民的訴求融為一體。政府領導，居民配

合，各施其責，共同分享成果。

第三，政府發揮公正人的角色，從社會整體利益出發，勇於解決

社會各界關注的，不同利益之間的矛盾，尤其是在各利害關係方不能

達成共識時，影響到社會整體發展，政府不能回避矛盾，應該履行責

任，平衡利益，解決矛盾。防止矛盾激化，影響社會和諧。

二、構建和諧社會需要具備理性的觀念

要妥善地處理以上幾個關係時，必須進一步提倡和確立一些理性

的觀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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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和而不同，多元包容

社會存有不同聲音和不同利益是正常的，產生矛盾也是不可避

免。關鍵是如何面對和相處。對此，無非有兩種方法：一種是將之視

為水火不相容，採用排斥和消滅的方法解決問題，另一種是和而不

同，多元包容。它的要求是：第一，求大同，存小異，只要雙方有一

個共同的利益，在這一大前提下，可以有其他不同利益的存在。第

二，互相包容，和平相處，在不危及大同的情況下，平等競爭。中國

傳統文化主張和而不同，多元包容，是有其道理。我們試想，沒有這

種哲學思辨，難道會有“一國兩制”嗎？兩種不同的社會制度，在許多

人的眼 是你死我活的關係，在“一國兩制”下卻能和平共處，互相尊

重，從而既維護了“一國”的原則，又保留了兩制的存在和發展，取得

雙贏，充分說明這種觀念的優越性。

我們有這樣的理念，制定出了“一國兩制”和基本法，我們更應該

堅持這種理念來處理“一國兩制”和基本法實施過程中的問題。在中央

與特區關係上，在行政與立法關係上，在特區與居民關係上，應該堅

持我們之間的大同，即國家統一，特區穩定發展這一共同利益。在堅

持和服從這個大同的情況下，以包容之心，處理相互之間的利益矛

盾，防止謀小利捨大局。堅決放棄那種我吃掉你，你吃掉我，只顧自

己，不顧他人的思維，或者只要別人尊重自己，服從自己，而不去理

解他人，接受他人的習性。相信大家堅持這種理念，沒有處理不了的

矛盾。更為重要的是，當我們堅守這種理念的時候，我們將養成對多

元社會的一種互信的優良品格，而社會的互信正是我們之間開展溝

通、協商，爭取互利、共榮的基礎。

（二）均衡參與，協商共建

既然社會是由不同方面，不同利益構成，決定社會的公共問題，

應該由社會各方面參與，協商解決。參與要做到均衡，具體來說，就

是要吸收各方面的代表參與決策，而不是單一方面決定。既要尊重多

數，也要保護少數。在這個過程中，通過協商的方式，做到平等交

流，以理服人，不是以勢壓人，全面而不是片面追求共識，自願地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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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合力，實現共同目標。這種理念也完全體現出中國傳統文化一貫主

張的集思廣益的智慧。

在保障各方參與的情況下，就要良性互動，互相協商。社會的發

展和進步，不能建立在各方面的無序、亂動之上。亂動、對立只能造

成社會的動亂、分裂。同樣，也不能建立在單一的活動上。一方動，

其他不動，消極對待，將會造成牽制和阻力。社會的正常情況應該是

良性互動。均衡參與，溝通協商是良性互動的基本要素。良性互動要

求各方注意聽取彼此的意見，理解對方，必要時以妥協求共識，在有

進有退中前進。一句話，和諧社會有賴於全體成員的共同努力才能實

現。

（三）利益平衡，互相兼顧

社會成員之間的互動是由利益驅動，通過互動，目的是尋求利益

的平衡。和諧社會不可能只顧一方利益，損害另一方利益。當利益失

衡，社會矛盾就產生，衝突就不可避免。所以，我們應該樹立在不同

利益之間互相兼顧的觀念。平衡和兼顧意味 不可能都得到滿足，總

是要取捨。甚麼情況下屬於平衡呢？就是能使社會各方可以繼續互

動，不致對抗，一拍兩散。所謂兼顧，不是零和博奕遊戲，一方全

勝，得到一切，一方殘敗，失去一切。應該是有所得，有所失，只是

比例上的差別。

在平衡與兼顧時，由於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取向，利益不同，要求

不同，就要處理好兩個關係。一是，照顧小我和短期利益，激發為大

我和長遠利益的動力。二是，照顧大我和長遠利益，為滿足小我奠定

更好的基礎。因此，這就要求有更大的理性。對於選擇，不能不分條

件，不分情況，只求大我，不計小我，也不能只講小我，放棄大我。

當遇到意見紛爭和難於統一時，以大局為先，以社會整體穩定發展為

準則，總之，爭取平衡，做到互利，實現共榮。一句話，和諧社會需

要有互信、互動、互利和共榮的理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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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構建和諧社會需要建立完善的制度

人們參與社會活動要堅持理性思想，同時，社會應該按照理性要

求建立相應的制度。

（一）諮詢及協商渠道

諮詢是均衡參與的重要形式，協商是互動不可少的平台。實踐證

明，良好的諮詢機制為理性協商及制定好的政策創造條件。澳門基本

法在制定時，澳門成立了基本法諮詢委員會，發揮了積極的作用，對

基本法的誕生，功不可抹。基本法在中央與特區關係上，也規定了專

門諮詢機制，例如，設立澳門基本法委員會，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

務委員會需要決定全國性法律適用特區，解釋基本法條文，修改基本

法條文，均要聽取該委員會的意見。對澳門自身的事務，基本法第66

條規定，政府可根據需要設立諮詢組織，可見，基本法對諮詢制度給

予重視。特區政府成立以來，保留了一些原有的諮詢委員會，也設立

了一些新的諮詢委員會，發揮了一定作用，但有待改善。正如政府在

施政報告中提出，要檢討諮詢制度。

諮詢組織的完善，一方面，要重視成員的構成，不僅要有廣泛

性、代表性，廣開言路，傾聽不同聲音，也要具備一定的討論和協商

的質素，起到向政府表達意見，提供建議，幫助決策的作用。另一方

面，也要重視諮詢組織的協商功能，不能僅僅停留在聽取意見，介紹

政府政策上，應該將諮詢過程，視作政府與居民代表之間，不同階層

居民之間就公共政策協商的過程，求取共識。凡重大決策，協商在

前，政策在後。唯有在組織上和功能上完善，才能發揮諮詢組織的實

際作用。

（二）參政及議政渠道

除了諮詢範圍內的參與和協商外，另外一個更為重要的參與和協

商渠道就是政治體制內的立法機關議員的選舉，以及其他公共機構的

公職委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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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機關是制定法律，批准公共財政，監督政府工作的極重要的

法定機構，為澳門居民所關注。議員的組成，應該有不同界別，不同

階層的人士參加，體現社會的代表性與多樣性。現行澳門立法會的直

接選舉、間接選舉和委任產生的渠道，是符合均衡參與，兼顧不同利

益這一要求的，也有利於議員們在立法會中的良性互動。但是，立法

會的具體選舉辦法，包括立法會間接選舉界別的劃分是可以進一步完

善的，可以考慮在保障選舉公平性，防止利益代表的過分集中方面作

出規範。

澳門有相當部分人士參與到各種不同類型，不同層次的屬於參

政、議政的機構中，例如被委任為內地的政協委員、青聯委員、海外

聯誼會委員等等，還有被選為全國人大代表，也有被任命為特區公共

機構的領導成員。他們都發揮了一定作用，但可以做得更好。在委任

方面，也可以配合建設和諧社會的要求，注意不同階層、不同界別、

不同專業和年青化等因素，最廣泛地吸收社會人才，使得政通人和。

（三）權力機關之間的溝通和合作渠道

對於澳門特區行政機關和立法會之間的關係，不僅政府與立法會

感覺到比較順暢，社會也普遍認為比較正常，沒有出現緊張的對立現

象。這是雙方努力的結果，但並不等於沒有改進的地方。行政長官在

作施政報告時，表示每年將增加到立法會介紹政策，接受議員提問的

次數，說明政府有意加強與立法會的溝通，這是好的進展。

行政與立法溝通得越好，雙方的合作就會更好。基本法基於這種

認識，在規定特區行政會組成人員時，規定需有政府官員和立法會議

員，意圖就是希望在勾劃、草擬政策時開始溝通。經驗證明，立法與

行政溝通不好，引起誤解，一方感覺不受尊重，勢必影響合作。在如

何溝通方面，可以進一步探索。政府到立法會引薦政策或法案是溝

通，接受質詢，答覆議員也是溝通。除目前這兩種主要的形式外，還

有沒有其他的形式可以嘗試的呢？比如，某種形式的通報，讓議員清

楚了解政府的想法或在法案或政策正式提交前，進行非正式的溝通

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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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中央與特區之間的支持與配合渠道

中央與特區之間的支持與配合，是“一國兩制”成功的決定性因

素。澳門特區成立後，社會治安迅速好轉，經濟走出低谷，緊密經貿

安排，內地居民自由行等，無不是在中央對特區的支持配合下做到

的。當然，澳門特區作為內地的橋樑和視窗，為國家改革開放，進入

國際市場，也作出了貢獻。幾年前在澳門設立的葡語國家和地區經貿

論壇，為內地與這些國家的經濟交往發揮了積極作用，貿易額不斷上

升。

除此之外，還需要在其他方面及領域的合作。在一國之下，可以

探討進一步互相支持配合的渠道。比如，司法協助方面的合作，基本

建設方面的合作，區域經濟的合作等。當支持和配合的渠道越來越

多，越來越暢通，中央與特區的關係就更加和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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